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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十分常见的一种投资方式了。通过这种方式，投资人将闲

置资金作为资本创建公司，从而成为公司的股东。伴随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富人的不断增长，已投资

和希望投资办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任何一种投资行为不

仅可能会带来收益，也可能带来风险，投资办公司同样面临

着很多风险。投资的风险包括了收益风险、社会环境风险等

等，法律风险也是其中常见的风险之一，本文从法律的角度

列举了常见的法律风险，结合律师办案经验向广大投资人阐

述防范对策，相信会对广大投资人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有所

帮助。 一、合作主体审查不严，导致投资款被骗。 投资办公

司一般要和别人共同投资，股东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股东

之间的合作基于资产关系和信任关系即资合与人合。合作者

的状况对于投资有重大风险关系。有些不谋正路的人，谎称

自己掌握了某种专有技术或者有重要客户资源等等，哄骗投

资人与他共同投资，往往在新公司中这些骗子不用出钱就占

有了股份并且控制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他们不是一门心思

开发市场，而是处心积虑把投资款转为己有。最终公司垮台

，投资人血本无归，却养肥了一群骗子。 防范这种风险的主

要对策是在办公司前对合作者的资信状况进行详细的了解，

切实查明其所掌握的资源和办公司的真实意图，查清楚这些

人掌握的专利技术有没有专利证书，专利权人是否是其本人

，如果是非专利技术，是否为其独立掌握，合作对象办公司



的真实意图是守法经营还是谋取不当利益。 二、各投资主体

经营管理理念不一致，导致纠纷发生。 各投资人经营理念不

一致，导致股东纠纷是投资办公司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因为

某一项业务有利可图，几个投资人仓促组合设立公司，但展

开经营后，各投资方对经营方向、管理原则会发生显著差别

，彼此很难说服，于是产生对抗。有的投资人是法盲，以为

可以从公司收回投资，一走了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当

然投资人可以向其他股东或外部投资人转让股份，但是，如

果无人收购，投资人便陷入困境。 为避免此种尴尬局面发生

，投资人切忌草率投资，在投资前，一定要认真考察其他投

资人的经营理念，在确保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设立公司。 三

、“捡便宜”思想使自己成了待屠的羔羊。 有一些投资人对

于经营管理公司不感兴趣，只想作股东拿红利。他们把公司

当成了银行，把自己的投资当成了高回报储蓄存款，平时对

公司不过问，年底等着分红。这是一种典型的“捡便宜”思

想，其实世上很少有这样的好事。这种思想往往导致实际控

制公司的人弄虚作假，隐瞒真相，坑害投资人的利益。公司

明明盈利了，他们却说亏损了；公司明明盈利很多，他们却

说盈利很少。投资人对公司的情况一无所知，就像待屠的羔

羊任人摆布。 防范前述风险的主要对策是：要摒弃“捡便宜

”思想，投资办公司是一件很辛苦费神的事情，投资人必须

保证一定程度的对公司的关注和掌控，例如应定期了解公司

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甚至派有专人在公司职守，持续向

自己传递公司信息。 四、虚报注册资本导致承担法律责任 有

些投资人为了使自己的公司显得有实力，往往喜欢把公司的



注册资本搞得很大，但是自己又没有那么多资金，于是借别

人的钱注册公司，公司成立后再把钱还给别人，自己觉得还

很聪明，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本，如果

数额较少，仅须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数额较大，就会构成犯

罪，承担刑事责任。 防范前述风险的主要对策是：要如实申

报注册资本，即使发生了借钱注册公司的情形，也不要从公

司直接划款还债，而应通过其他途径还债，例如以和无往来

的方式等等。 五、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削弱股东权力，导

致内部人控制，侵害股东权益。 有些投资人不参与企业日常

经营管理，主观上希望对公司有所掌控，但是却不知道保护

自己的权利，事实上对公司仍处于失控状态。例如公司的治

理结构包括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在这些机

构中公司股东享有很多权利，如果安排得当，既可保护自己

的权利，又可对他人形成有效制约。但是在实践中，反映公

司治理结构状况的公司章程不能突出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对

经营管理人员制约不足，导致内部人控制，管理人员为所欲

为，股东权利受到侵害。 防范前述风险的主要对策是：在设

立公司前，一定要认真制定公司章程，科学设定公司治理结

构，充分保障投资人权利。 六、对公司法规不明，股东侵犯

企业法人财产权，导致承担法律责任。 投资人向公司出资后

，该出资便转变为企业法人财产权，这部分财产与投资人独

立存在，投资人只有通过法定途径才能对公司法人财产进行

支配而不能擅自处置公司财产。在实践中，有很多投资人存

在思想误区，认为公司是自己投资设立的，公司是自己的，

因此自己可以象支配自己的其他财产一样随意支配自己的财

产。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投资人最容易出现的违法行为



是抽逃出资。 抽逃出资是指公司股东直接将对公司的出资抽

回的行为，这种行为直接侵害了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独立性、

完整性，为《公司法》第34条明确禁止，违反此条规定，《

公司法》第209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

抽逃其出资的，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

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9条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

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

假出资，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

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二以

上百分之十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前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严禁投

资人抽逃出资，违反者要承担比较严厉的法律责任。防范此

类法律风险的对策是：投资人要学习有关法律规定或咨询律

师，不得擅自动用公司财产。 七、投资人担任公司经营管理

人员，侵犯公司法人财产权，导致触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

金罪。 投资人担任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现象十分普遍，很多

投资人认为公司是自己投资设立的，自己又是公司的经营管

理人员，因此可以任意处置公司财产，这种思想也是错误，

由其引起的行为是违法的，具体表现为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

，这些行为都是侵犯公司法人财产的违法行为。 《公司法》

第214条对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作出了规定：“董事、监事、

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

，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还公司财产，由公司给予处分。构



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董事、经理挪用公司资金或

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责令退还公司的资金，由公司

给予处分，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是现实生活中最容易导

致投资人犯罪的两类犯罪行为。《刑法》第271条第一款规定

了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272条第一款规定了

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

，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

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

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职务

侵占和挪用资金是日常生活中最大量出现的违法行为，法律

对其责任追究十分严厉，很多投资人因此招致牢狱之灾，因

此投资人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必须懂法守法才能避免此类风

险。 八、对行业法规不明，非法经营 很多投资人见利忘法投

资于国家禁止或限制的行业，为从事此类业务，仓促成立公

司，公司运行一段时间后，被有关部门发现从而被取缔，此

时投资人的投资不仅不会带来收益而且就连原始投资也很难

收回。为防范此类风险，必须在投资设立公司前认真做好行

业法律、政策调研，避免仓促上马，更不可以心存侥幸，明

知故犯。 投资人投资办公司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很强的行

为，蕴含了大量的法律风险，必须懂法、守法，才能达到投



资收益的目的。如果投资人本身缺乏此方面的知识，就应该

聘请法律、财务等专业人士提供专业咨询，这是防范法律风

险最好的措施之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